

2019-2021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bookmark: _Toc11154][bookmark: _Toc5659][bookmark: _Toc28535][bookmark: _Toc19510][bookmark: _Toc30945][bookmark: _Toc14423][bookmark: _Toc24017][bookmark: _Toc15086][bookmark: _Toc7833][bookmark: _Toc17298][bookmark: _Toc1516]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	2019-2021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实施机构： 湖南华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image: ][image: ]                    电话Telephone：+86（0731）88759955
传真Fax：+86（0731）88936392
邮编：410005




邮编：410005
湖南华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
芙蓉中路二段98号明城国际中心1916、1918室



目  录

一、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
（一）绩效评价目的	1
（二）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	2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2
二、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3
（一）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3
（二）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4
三、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5
（一）较好的完成了目标任务	5
（二）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效益	7
四、综合评价结论及指标分析	10
五、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10
（一）资金执行进度方面的问题	10
1、部分资金拨付较晚，使用不及时	10
2、资金执行进度慢，资金使用率偏低	11
（二）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1、部分资金挤占挪用	11
2、部分村级账户以个人名义开户	11
3、部分资金被截留、统筹使用	11
（三）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2
1、项目建设进度迟缓	12
2、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12
3、项目标准不一致	12
六、有关建议	13
（一）加快资金拨付，提高资金执行进度	13
（二）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13
（三）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14
（四）加强项目绩效管理	14


2019-2021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华晟专审字【2022】第10043号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受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委托，湖南华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所）于2022年6月21日至7月22日对2019-2021年度湖南省农村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农村发展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7056][bookmark: _Toc232983885]一、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1177]（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了解部门的职能职责是否明确、清晰、与事业发展规划是否密切相关；是否细化量化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标准，绩效指标和标准是否与绩效目标相关联，能否恰当反映绩效目标的可实现程度；资金规模与绩效目标之间是否匹配，在既定资金规模下，绩效目标是否过高或过低，或者要完成既定绩效目标，资金规模是否过大或过小；专项资金的长期和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何，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何。
[bookmark: _Toc8255]（二）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19-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包含劳模补助、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村改革、亚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目省级配套资金、世行贷款农田污染综合管理项目国内配套、国际农发基金贷款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国内配套、农业文化遗产补助资金、农业综合执法9个支出方向专项资金。
评价范围为：项目立项及实施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绩效目标的编制和实现程度、预算资金的绩效情况、专项资金或财政政策的可行有效可持续性、预算资金的政策环境适应情况、其他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8796]（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19-2021年度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农办发[2022]62号）文件的相关要求，2021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于2022年6月至7月抽查长沙、常德、永州、衡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5个地州市开展现场工作，抽查项目99个，占项目总数的47.14%，抽查专项资金共计5,672.30万元，占项目资金总额的53.87%；2020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于2021年7月至9月抽查长沙、株洲等14个地州市开展现场工作，抽查项目220个，占项目总数的100.00%，抽查专项资金共计4,693.00万元，占项目资金总额的100.00%。通过现场了解专项资金情况和分析相关资料，我们对专项资金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形成了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1202606692][bookmark: _Toc1575042222][bookmark: _Toc3658][bookmark: _Toc1962232954][bookmark: _Toc53355278]二、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4411][bookmark: _Toc425353936][bookmark: _Toc53355279][bookmark: _Toc504578255][bookmark: _Toc2053818983]（一）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2019-2021年湖南省财政厅共拨付农村发展专项资金24,338.00万元，其中2019年拨付农村发展专项资金9,115.00万元、2020年拨付农村发展专项资金4,693.00万元、2021年拨付农村发展专项资金10,530.00万元，详见下表：
2019-2021年指标文件情况表
	年度
	专项资金大类
	资金文号
	日期
	资金金额（万元)

	2019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专项资金
	湘财农指[2019]21号
	2019年6月3日
	710

	
	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湘财农指[2019]24号
	2019年7月11日
	3050

	
	美丽乡村建设
	湘财农指[2019]49号
	2019年6月21日
	3355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项
	湘财预[2019]116号
	2019年7月27日
	2000

	小计
	
	9115

	2020
	农村发展专项
	湘财农指[2020]66号
	2020年10月9日
	3625

	
	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湘财农指[2020]54号
	2020年9月30日
	1068

	小计
	
	4693

	[bookmark: OLE_LINK1]2021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奖补资金
	湘财农指[2021]24号
	2021年7月30日
	3745

	
	世界银行贷款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提升工程
	湘财农指[2021]50号
	2021年9月30日
	1000

	
	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湘财农指[2021]50号
	2021年9月30日
	800

	
	农业农村改革试点专项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200

	
	农业文化遗产补助专项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200

	
	农业综合执法专项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500

	
	农业劳模补助资金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425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专项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1050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湘财农指[2021]54号
	2021年9月30日
	110

	
	农村发展专项资金
	湘财农指[2021]61号
	2021年10月18日
	2500

	小计
	
	10530

	合计
	
	24338


[bookmark: _Toc10891][bookmark: _Toc26286940][bookmark: _Toc1221245506][bookmark: _Toc168942875][bookmark: _Toc7236098][bookmark: _Toc26288323]（二）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2019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9,115.00万元，已全部下拨并支出完毕，资金到位率100.00%，资金执行率100.00%；
2020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4,693.00万元，已全部下拨并支出完毕，资金到位率100.00%，资金执行率100.00%；
2021年度现场评价现场抽取了长沙、常德、永州、衡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5个地州市共计99个项目，涉及金额5,672.30万元，占专项资金总额的53.87%。现场评价项目专项资金实际到位4,478.64万元，资金到位率78.96%；现场评价项目专项资金实际支出2,889.42万元，资金执行率64.52%。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抽查专项资金总额
	实际到位资金
	实际到位比例
	实际支出资金
	实际支出比例

	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500.00 
	378.06 
	75.61%
	163.76 
	43.32%

	美丽乡村建设
	1,610.00 
	1,503.25 
	93.37%
	1,377.83 
	91.66%

	农业农村改革
	115.00 
	105.00 
	91.30%
	60.42 
	57.54%

	农业文化遗产补助
	125.00 
	125.00 
	100.00%
	50.00 
	40.00%

	农业综合执法专项
	220.00 
	220.00 
	100.00%
	195.86 
	89.03%

	全省农业劳模补助资金
	176.30 
	173.83 
	98.60%
	171.24 
	98.51%

	世界银行贷款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提升工程
	575.00 
	505.00 
	87.83%
	147.38 
	29.18%

	亚行贷款长沙绿色生态廊道
	1,691.00 
	808.50 
	47.81%
	312.33 
	38.63%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专项资金
	660.00 
	660.00 
	100.00%
	410.60 
	62.21%

	总计
	5,672.30 
	4,478.64 
	78.96%
	2,889.42 
	64.52%


[bookmark: _Toc348340448][bookmark: _Toc1271976559][bookmark: _Toc1755979066][bookmark: _Toc22281]三、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bookmark: _Toc376659056][bookmark: _Toc1135080929][bookmark: _Toc602229524][bookmark: _Toc3027][bookmark: _Toc327143184][bookmark: _Toc26288327][bookmark: _Toc206492829][bookmark: _Toc26286944][bookmark: _Toc255918133]（一）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
2019-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均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其中：
1、劳模补助目标完成情况：2019-2021年度发放全国农业劳模补贴338人，省部级农业劳模补贴2204人。
2、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完成情况：2019-2021年度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48个，创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亮点突出乡村2个，制定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规范2个。
3、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育目标完成情况：2019-2021年支持133个合作社，完成基础设施建设123个，设备采购202套，完成引进新品种106个，培训农村各类人员4174人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2642人。
4、农村改革目标完成情况：2019-2021年农村集体资产“底清账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基本准确，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建立，股份合作制改革有序开展；全省开展确权登记颁证档案入馆情况检查，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在长沙市本级、长沙县、永州道县三个试点市县推进承包地信息应用平台互联互通；在常德鼎城区、澧县及永州宁远、新田四个试点县区稳慎开展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包30年试点；在试点县永州道县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在试点区长沙望城区开展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拓展任务；在常德汉寿、娄底涟源二个试点县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更加规范；在株洲市本级、怀化沅陵二个试点市县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服务体系；在益阳桃江、郴州桂阳二个试点县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管理改革；在长沙浏阳市、岳阳汨罗市、永州宁远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四个试点市县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建设农村宅基地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补充调查，开展宅改政策宣传及宅改典型示范支持。
5、亚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目省级配套资金目标完成情况：新建渠道及截排水沟、新建四格厌氧净化池、推广测土配方和有机肥、新建粪污处理设施等措施，新建经果林409.18公顷，改建经果林485.2公顷。
6、世行贷款农田污染综合管理项目国内配套目标完成情况：农艺措施实施面积13万亩，田间工程中修建渠道85.07km，机耕道25.76km；培训管理人员2571人天，培训农民47502人天。项目区稻米镉、砷含量点位达标率分别为95.06%和96.97%。
7、国际农发基金贷款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国内配套目标完成情况：开展探索各种模式的商业计划书的全流程工作，包括青年及妇女创业、企业孵化中心的设立与运营、结果导向的职业农民培训；开展项目管理各方面的培训等。共计修建灌溉渠道13.9公里、建输水管道3公里、整修山塘20处、建蓄水池6个、建排水渠2.2公里，修建道路37.8公里，建农田废弃物回收池30个、安装路灯120盏、建户用型生活污水净化池124个、建公共生活垃圾收集池31个，并开展有关工程的前期勘测和项目区需求调研。
8、农业文化遗产补助资金目标完成情况：对新化紫鹊界梯田、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新田三味辣椒种植系统、安化黑茶文化系统、保靖黄金茶古茶园及茶文化系统、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和永顺油茶林农复合种养系统7项中国重要文化遗产开展保护利用和推广推介。
9、农业综合执法目标完成情况：在24个项目实施县购买执法装备、取证设备及执法用车等，配备专门的办案区域；组织职工参加装备指导培训，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骨干培训班，召集执法骨干开展执法业务培训等。
[bookmark: _Toc20821][bookmark: _Toc430351408]（二）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效益
2019-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均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收益，其中：
1、全省农业劳模补助资金有效缓解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全国农业劳模、省部级农业劳模生活压力，帮助减轻劳模资金负担。有效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模范引领作用，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2、美丽乡村建设极大改善和完善了示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增强了农民的发展意识，通过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推动美丽乡村扩面提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加快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步伐。制定《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湖南省美丽乡村评价规范》两项地方标准，标志着湖南的美丽乡村建设已从方向性概念转化为定性、定量、可操作的工作实践，同时标志着湖南对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的评判，正式有了自己的地方标准。
3、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合作社总产值和总收入一定程度的增长，使农村产业不断增效，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了合作社服务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使得农民合作社组织机构运转更加有效，运行制度更为健全，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明显增强。
4、农村改革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更加规范，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使全省农村产权呈现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品种逐渐丰富、交易主体日趋多元、交易行为逐步规范、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的良好态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坚守改革底线，突出改革重点，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在盘活宅基地资源要素、激活农村发展动能、助推乡村振兴等关键环节，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创新总结了合作建房、审批监管、有偿使用、使用权流转、盘活闲置等典型案例。
5、亚行贷款长沙绿色生态廊道项目建设经果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培训和推广农业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增收创收的能力水平。
6、世界银行贷款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提升工程提高了项目区农艺措施实施片区的稻米单价，提高了项目区稻米镉、砷含量点位达标率，项目区对严重超标稻草进行了移除和有效处理，项目区附近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控制。
7、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探索商业计划书模式，提高了青年、妇女商业基础、产业打造等多方面的
知识与技能，提升了青年、妇女的创业能力，开拓了创业途径及渠道，提升了项目管理水平，建设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提升了经营主体种养殖及产业设施建设和加工能力，提升了就业水平及居民收入，大大鼓舞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意愿。
8、农业文化遗产补助使湖南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利用，社会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全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得到大力推广推介，农业文化遗产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9、农业综合执法改善了项目实施县的农业综合执法装备条件，提升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素质，提高农业综合执法能力，规范农业综合执法行为，为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查处重大案件调用市县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力量提供有力支撑，为依法打击重大农业违法行为，维护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业农村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执法保障。
[bookmark: _Toc23837][bookmark: _Toc754009575][bookmark: _Toc301895267][bookmark: _Toc953144114]四、综合评价结论及指标分析
根据《2019-2021年度农村发展专项资金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表》，我们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分，2019-2021年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8.11分（详见附件1），绩效等级为“良”。
[bookmark: _Toc19726]五、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762]（一）资金执行进度方面的问题
[bookmark: _Toc4762][bookmark: _Toc1142141034]1、部分资金拨付较晚，使用不及时
2021年度现场评价项目资金实际到位4,478.64万元，有1,193.66万元尚未拨付；已下拨的资金4,478.64万元中已使用2,889.42万元，仍有1,589.22万元因项目尚在实施中、未验收或者已验收未及时请款，造成资金未使用。专项资金下拨及使用不及时，未能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5119]2、资金执行进度慢，资金使用率偏低	
现场评价发现2021年度21个项目资金未使用或使用率低于60%，资金执行进度偏慢。如常德市石门县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资金仅执行5%、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级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资金仅执行6.9%。
[bookmark: _Toc14644]（二）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090126852][bookmark: _Toc29353]1、部分资金挤占挪用
现场评价发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级农业农村局2021年度全省农业劳模补助资金被挤占挪用，将5位去世的省部级劳模资金2.45万元，用于发放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位州级劳模。
[bookmark: _Toc1375037565][bookmark: _Toc6988]2、部分村级账户以个人名义开户
现场评价发现，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悟山里村2021年度美丽乡村建设奖补资金下拨至其村级账户——唐海姣，村级账户以个人名义开户，容易出现个人挪用等贪腐现象。
[bookmark: _Toc4173]3、部分资金被截留、统筹使用
现场评价发现，部分项目专项资金由当地财政局统筹使用，不予拨付。例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2021年度国际农发基金贷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专项资金85万元停留在泸溪县财政局统筹使用，尚未拨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茨岩塘镇甘露村2021年度美丽乡村建设奖补资金35万元停留在龙山县财政局统筹使用，尚未拨付。
[bookmark: _Toc23233]（三）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23659]1、项目建设进度迟缓
现场评价发现，部分项目建设进度迟缓。如2021年10月25日永州市财政局（永财农指【2021】30号）下拨2021年度永州市冷水滩区亚行贷款长沙绿色生态廊道项目资金215万元至冷水滩财政局，截至现场评价日该项目仅完成初步设计，尚在招标过程中；2021年10月18日（湘财农指【2021】61号）下拨2021年度常德市澧县亚行贷款长沙绿色生态廊道项目资金141万元至澧县农业农村局，截至现场评价日，该项目尚在招标过程中。
[bookmark: _Toc23564]2、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现场评价过程发现部分项目资料不齐全。如永州市宁远县清水桥镇刘家坪村2021年度美丽乡村建设奖补资金尚未使用，计划用于支付以前年度建设未付款，但刘家坪村委会未提供项目建设资料及未付款明细资料；再如长沙市本级劳模证书不齐全，比如望城区张守功，浏阳市王益秀、王锡纯、谢万坤、余忠、李明义，宁乡市陈仲武、周玉珍等劳模，档案资料均未见劳模证书。
[bookmark: _Toc6206]3、项目标准不一致
现场评价发现，部分省部级农业劳模认定标准不一致，部分全国农业、省部级劳模发放补贴标准不一致。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级省部级农业劳模认定标准不一致，如黄娟为“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张正乾为“群众运动奖”，周兴元、姚明英为“三八红旗手”，张小寒为“抗冰救灾模范”，龙秀姐为“巾帼建功奖”；长沙市浏阳市2021年度全国农业、省部级劳模特困补助发放标准不一致，全国农业劳模陈权运特困补助发放3300元（按标准应发1000元），省部级农业劳模张益秀、王锡纯及何帮宁特困补助发放2300元、蔺万桃特困补助发放2380元（按标准应发2500元）。
[bookmark: _Toc1262942859][bookmark: _Toc1489143419][bookmark: _Toc6034][bookmark: _Toc1281372901]六、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503196546][bookmark: _Toc23222]（一）加快资金拨付，提高资金执行进度
各市县区财政局应按照省财政厅指标文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足额下拨资金，尽可能减少资金拨付环节和资金拨付时间，避免资金闲置、截留，确保各项目能顺利开展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执行进度。
[bookmark: _Toc2025514014][bookmark: _Toc30631]（二）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1、增强部门及领导法治意识，学习有关专项资金法律法规，充分认识到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对于挤占和挪用资金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扰乱国家经济调控的行为，提高追责强度与力度；
[bookmark: _GoBack]2、资金使用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对项目不按要求实施和资金不按规定使用的项目单位，应对相关人员给予追究责任，确保专款专用，发挥其应有的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7786]（三）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各市县区应加强项目库建设，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监管，形成定期上报进度机制，加强资金拨付与项目实施的联动衔接。应加强项目的申报、建设、验收、评审、建档等过程管理，项目评定标准保持一致，项目资金监管与项目实施单位应归口管理，项目建设档案实现标准化管理，切实做到每个环节都要明确的责任主体，及时协调及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更加合理、规范、有效。
[bookmark: _Toc25805][bookmark: _Toc595323623]（四）加强项目绩效管理
各市县区应强化跟踪问效，及时掌握任务落实、资金使用、工作进度、实施成效等情况，定期进行督导，完善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鼓励用款单位管好用好专项资金，对绩效明显、成效显著的单位可给予奖励，对因资金拨付不及时导致项目建设进度缓慢或未开展致使绩效目标未达成的专项，应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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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农村发展专项资金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2、绩效评价有关问题数据统计汇总表
3、现场评价资金问题清单汇总表
4、现场评价工作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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